
郑 州 市 园 林 局

郑州市园林局
关于做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信用信息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市）园林绿化主管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，加强园林绿化行政

审批事项的监管，褒奖诚信，惩戒失信，确保工程建设项目依法

依规良性发展，根据《郑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信用信息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郑政办〔2020〕41 号）、《郑州市加快推进社

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实施方案》（郑

政办〔2020〕3 号）文件规定，现就园林绿化行政审批工作要求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做好信用信息基本情况统计

郑州市园林局具体负责涉及园林绿化管理的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实施主体信用信息归集、认定、异议、公示、奖惩、修复等

工作，录入郑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，并按照相关程序

推送至“信用中国（河南·郑州）”网站。

适用对象为办理园林绿化行政审批业务的工程建设项目的

单位，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密切相关的施工企业。在监管过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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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为基本信息和守信信息、失信信息。

基本信息是指市场主体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或居民身

份证）、法定代表人、类型、登记状态、住所等。守信信息是指

申请单位在审批过程中遵纪守法，诚信经营，获得奖励和表彰等

行为信息。失信信息是指申请单位在审批过程中违反工程建设管

理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制度等，不履行合同、承诺等行为信

息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记录为守信信息，并列入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信用“红名单”：在郑州市行政区域内严格遵守园林绿化的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强制性标准，行为规范，无失信信息记录，

受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、行政主管部门、事业单位及其授权或认

可的社会组织颁布奖励和表彰的；上级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有下列不良情形之一的，记录为失信信息，并列入工程建设

项目审批信用“黑名单”：未取得审批手续擅自施工、超标准伐

移城市树木，超范围违法占用城市绿地的；临时占用绿地不按期

按标准恢复的；办理园林绿化行政审批过程中提供虚假申请（申

报）资料的；不按照规划批准的绿化设计方案施工，擅自降低绿

地率的。

二、严格落实信用信息的归集和公示

（一）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信用信息归集应当依据下列资料：

表彰、奖励的证书或者书面决定；经有关职能部门或机构查证、

并做出处理决定的文书； 县级以上工程建设审批主管部门或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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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执法与监督检查中下发的处罚决定书、整改通知、不良行为记

录等。

（二）守信信息由工程建设市场主体将相关材料（受到奖励

表彰的要原件）报郑州市园林局。郑州市园林局核实后，按程序

推送至信用平台进行公开公示。

（三）失信信息的归集和公示按下列程序进行：

失信信息按照“谁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在征求相关部门意

见的基础上进行归集。对拟列入“黑名单”的单位或个人，由郑

州市园林局书面告知其单位法定代表人或相关责任人。将审核无

误的失信信息，在 7 个工作日内，按程序推送至信用平台进行公

开公示。信用信息“红黑名单”每季度发布一次。

三、完善奖惩机制，加强信用信息应用

对列入“红名单”的主体，在“红名单”公示期间内，实施

以下联合激励措施：设立“绿色通道”，优先办理相关审批事项，

按规定使用告知承诺制，享受容缺机制便利措施，享受上级规定

的其他激励措施。

对列入“黑名单”的主体，在“黑名单”公示期间内，实施

以下联合惩戒措施：对未履行承诺的市场主体，不再享受行政审

批告知承诺机制便利措施，同时撤销项目审批决定；对未按容缺

机制要求履行相关义务的市场主体，不再享受容缺审批机制便利

措施，同时撤销项目审批决定；不适用工程建设项目豁免审批和

行政审批“绿色通道”机制；不享受上级规定的其他惩戒措施。



— 4 —

守信信息公示期限为自公示之日起 1 年，如在对外公开期内

市场主体出现违法违规或违诺失信等行为，经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主管部门查证属实应列入“黑名单”的，移出“红名单”。

各单位要加强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信用信息的组织管理，通

过多种途径、采取多种形式做好信用信息宣传教育，普及信用知

识，引导作出信用承诺，增强信用自律意识，营造诚实守信的社

会信用环境。

2020 年 11 月 3 日


